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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委員 110年度花蓮縣政府考銓保訓業務座談會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花蓮縣政府簡報室 

參加人員： 

考試院：周委員蓮香、王委員秀紅、陳委員錦生 

考選部：方司長秀雀 

銓敘部：呂司長秋慧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黃參事秀梅 

花蓮縣政府：徐縣長榛蔚、顏副縣長新章、張代理秘書長逸華、

人事處曾處長淑芬、民政處林處長金虎、財政處

劉處長台文、建設處鄧處長子榆、農業處吳處長

昆儒、社會處陳處長加富、地政處吳處長泰焜、

客家事務處彭處長偉族、主計處阮處長靜如、

警察局蔡局長丁賢、衛生局朱局長家祥、地方稅務局

呂局長玉枝、文化局吳局長勁毅、行政暨研考處

葉副處長俊麟、政風處楊副處長國甫、消防局

吳副局長兆遠、原住民行政處副處長督固撒耘、

觀光處林副處長加昌、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張總幹事福檳、人事處吳副處長賢惠、人事處

李科長菁蓮、人事處劉科長裕宏、人事處曾科長彥哲 

主持人：周值月委員蓮香、徐縣長榛蔚 

                                     紀錄：陳彦壯 

壹、徐縣長榛蔚致詞並介紹與會人員 

一、首先非常歡迎考試委員及考試院所屬機關代表蒞臨花蓮給

予關心及加油打氣。本府非常重視公務人員培力與福利，

如文康室的設置及本府中高階主管每上下半年進行培力訓

練，期望本府員工能貼近民間的需求，以及吸收業界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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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思維，將智慧城市治理導入各局處，推動智慧治理、

智慧交通、智慧觀光等。本府一直期勉同仁，務必協助愁

眉苦臉進來洽公的鄉親解決問題，讓鄉親能滿懷歡喜地返

家，此為本府一貫的服務態度。此外，透過本次座談會本

府提出 5項討論提案，各項建議事項與訴求，期望考試委

員未來在制定相關人事法制或政策決定時能納入考量，俾

解決地方機關所面臨的困境。最後，再次感謝考試委員及

考試院所屬機關代表。 

二、介紹花蓮縣政府與會人員（略）。 

貳、周值月委員蓮香致詞並介紹與會人員 

一、今日本人非常榮幸能在第一次主辦本院考銓保訓業務參訪

時，即安排至花蓮進行考察。本人因從事鯨豚研究的關

係，經常往返花蓮，長期以來對花蓮有深厚的感情。誠如

徐縣長所說，縣府的服務態度與責任是民眾憂愁進來洽公

時，要能協助解決問題，讓民眾開開心心的離開。考試院

的責任也是希望幫助有心的縣府單位，針對制度上或法規

上的問題，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二、介紹考試院及部會與會人員（略）。 

參、花蓮縣政府人事處簡報（簡報內容詳如後附） 

肆、提案討論暨意見交流 

◎周委員蓮香 

請司儀宣讀提案。 

◎顏副縣長新章 

主席及各位考試院長官及縣府同仁，考量座談時間有限，今日

提案資料與內容較多，書面資料已有詳細的內容，建議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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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的部分，再加強說明。 

提案一、建請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28條第

1 項規定案，增列「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

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經依法調查確認，有

性侵害或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且情節重大者。」

等 2款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情事。 

◎周委員蓮香 

請銓敘部呂司長秋慧說明。 

◎呂司長秋慧 

一、本部自去年起著手研擬任用法修正草案，我們很清楚目前

社會針對性騷擾、性侵害或酒駕等，皆係零容忍的狀態。

當時考試院召開審查會審議時，委員即花了很長時間討論

是否將性騷擾、性侵害納入任用法消極資格條件規範。最

終未予納入並非考試院不重視，而是考量犯罪態樣很多，

實無法在消極資格條件中一一列舉。此外，經調查後發

現，如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之 1、教師法第 14 條、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0條之 1、

社會工作師法第 7 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23 條等，都

已有相關規範，爰考量宜回歸由各該人事法律或職業管理

法律之主管機關，依其人員業務屬性、專業倫理規範等衡

酌是否納入各該特種法律規範。 

二、另外，公務人員也是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適用對象，該法中

對於性騷擾及性侵害也有相關的規範可以適用，感謝貴府

提出此一議題，本部雖未在任用法中特別增訂消極資格條

件，惟對此一議題也是高度重視。 

◎周委員蓮香 

請問縣府有無其他疑問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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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處鄧處長子榆 

本提案是本府所遇個案，某同仁約於 10 年前任公職，因有性

騷擾情事屢勸不聽，被核予一次記二大過免職。但該員又通過

考試分發至另一個公務單位，並持續發生性騷擾情事，又被核

予一次記二大過免職，惟之後該員又應考試及格分發任用，持

續進入本府任職，衍生這種一直免職卻仍能一直考上任用的不

合理現象，因此本府才提出本項建議。 

◎呂司長秋慧 

這是非常特殊的案例，我們理解貴府希望能透過消極資格條件

的這道牆，讓這種人不得再進公部門的心情。本次考試院通過

的任用法修正草案，明天將在立法院審查，其中為了避免發生

被免職者有機會立即再任的漏洞，草案規定受免職處分確定日

起未滿 1年，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很感謝貴府提供這樣的特

殊案例，任用法較常有機會調整，我們會帶回去仔細研議，如

何阻止類此惡人持續在職場中騷擾善良的同仁。 

◎周委員蓮香 

感謝呂司長的說明，這個特別的案例會帶回去仔細的研議如何

因應。 

 

提案二、有關考績甲等人數 75%比例上限建議應視情況彈性調整

或取消，以符考績精神。 

◎周委員蓮香 

請銓敘部呂司長秋慧說明。 

◎呂司長秋慧 

一、去年與今年研修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期間，

本部召開研商會議時，亦有部分機關表達類似意見，並批

評現行本部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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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以二位首長聯名箋函將考績甲等比例框在 75%以下並

無法律依據。首長聯名箋函的緣由是因早期考績未設比例

限制時，本部在核定考績時，各機關考績甲等比率很多超

過 80 %或 90 %，甚至有些小機關 100%，甲等比率浮濫，

才會有五院秘書長在總統府開會共商獲致甲等比率最高不

超過 75%的共識。 

二、本部今年研修考績法修正草案時，很多機關反映甲等比率

不要設限，但並未達到大多數機關的共識。因此，本次考

績法修正草案為期保留彈性並避免各界批評首長聯名箋函

無法律依據，爰於草案第 7 條增訂考列甲等人數比率，由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令或公告等方式定之，未來考績甲等

比率可依實際狀況有酌調空間。該草案於今年 6 月已函送

至考試院，近期內將開會審查，審畢後再送立法院審議。

未來如果希望甲等比率不設限，仍須與大多數機關取得共

識，再進行修法程序。 

三、目前機關整體的考績比率雖然設有上限，但機關首長仍能

依當年度各單位績效，酌予調整機關內部各單位考績甲等

比率，例如今年防疫的關係，衛生單位較為繁忙，部分單

位較為清閒，在不影響整體機關甲等比率之下，可以就各

內部單位之考績甲等比率酌作調整。 

◎周委員蓮香 

本院即將審查考績法修正草案，銓敘部也提出了彈性的作法。

若草案順利修正通過，未來考績甲等比率將由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以令或公告的方式，每年滾動式的修正。 

◎衛生局朱局長家祥 

請問考績法草案所規定之考績甲等比率以令或公告方式定

之，屆時是針對個別機關、個別業務單位或是通案性的規定?



 6 

例如今年衛生單位，衛生所同仁辦理防疫業務，以及施打疫苗

業務等，並無任何施打疫苗之經費補助，當時衛生福利部陳部

長曾提到，對於公務機關這些衛生單位，未來在考績甲等比率

的名額可以調整。請問屆時是由中央政府公告，還是由我們自

己調整，如果是由我們自己調整，則仍有 75%的限制。 

◎呂司長秋慧 

考績甲等比率以令或公告等方式定之，目前是本部所提出來的

考績法草案內容之一，未來若順利完成修法程序，正式運作時

應該不會針對特定機關，而是以整體性公告，至於針對當年較

為特殊性的工作部分，屆時應該會有另外的思考，酌予調高。 

◎陳委員錦生 

一、依過去公務經驗，機關常存有輪流考績甲等的現象，而非

實際依據績效考評。考績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甲等比率的上

限，而是主管是否核實考評，如果好壞都評甲等，對真正

認真的公務員更不公平。重點應是考績如何執行。 

二、近期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至考試院表達訴求，要求考績

乙等應具體註明理由，本人認為，考績甲等相對更應該具

體註明理由。實質上，考績乙等也是獎勵並非處罰，考績

乙等仍有獎金及晉級，倒是實際績效較差的同仁，應該考

核丙等，惟過去考試院試辦考績丙等，最後只有考試院執

行，其他機關並未配合辦理。所以，本人認為應該研究如

何評定考績較為公平，考核技術是未來可以改進的方向，

例如納入同儕互評或單位績效等方式，或許可解決現行單

位主管考評的問題。 

◎周委員蓮香 

陳委員提出務實的觀念，考評方式才是考績的重點。實際上，

考績並非處罰，但因過去甲等比率高，為多數，乙等為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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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受考者較為不舒服，若當初甲等比率上限為 25%，乙等受考

者也許就不會有這樣的心理感受。誠如陳委員提出，考評甲等

更應該具體說明考評甲等的理由。 

 

提案三、建請修正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以

下簡稱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公務人員

或其遺族依本辦法申請慰問金時，因同一事由，依本辦

法、其他法令規定發給或衍生之給付，免予抵充。 

◎周委員蓮香 

請呂司長秋慧說明。 

◎呂司長秋慧 

一、有關免予抵充的建議，本部係期望以政府發放慰問金的方

式取代保險，主因是各機關以政府經常性支出為所屬同仁

投保保險支付保險費，惟依數據顯示，出險率甚低，保費

負擔亦較投保後之理賠為多等情事，爰基於不重複給與原

則及經濟效益考量，改以發放慰問金之方式辦理，各機關

學校所屬人員如因執行職務受傷、失能或死亡者，原則應

依慰問金發給辦法發給慰問金。 

二、慰問金發給辦法在今年 4 月間修正發布後，除放寬意外之

認定範圍外，就失能、死亡慰問金之發給額度也已大幅提

高，且將原冒險犯難等級整併至危險職務發給標準規範

後，危險職務以上等級均比照原發給冒險犯難之失能、死

亡額度調整，等同原符合危險職務以上之標準者，均得以

最高標準額度發給慰問金，當可落實政府基於雇主立場，

加強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權益之保障。所以，本部希望以政

府發放慰問金的方式取代保險是較妥適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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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委員蓮香 

政府預算有限，各機關自行投保繳交保險費，但出險率很低， 

不符預算成本，改以慰問金的方式較符合經濟效益。此外，今

年 4月慰問金發給辦法修正後，公務人員執行危險職務意外致全

失能及死亡，慰問金由 300萬元調高為 600 萬元；公務人員執行

一般職務意外致全失能及死亡，慰問金由 120 萬元調高為 300

萬元，若同仁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也較有保障。 

 

提案四、建議提升本府及所屬一級機關專員、技正及督學層級之

職務列等。 

◎建設處鄧處長子榆 

本案是 107年科長職等未調整以前，科長職等與專員及技正都

列為薦任第八職等。過去專員、技正都是擔任各局處長幕僚，

負責核稿等業務，惟 107年科長職等調整後，科長與專員、技

正變成不同層級，衍生出低層級核稿高層級的怪異現象。此

外，在人力調控方面，以前縣府科長、專員及技正職務間可以

平調，現在變成職務間調動須走陞遷或降調程序，因此提出本

建議案，以期體制運作較為順遂。 

◎呂司長秋慧 

一、長久以來都有聽到地方機關提出職務列等偏低，希望能夠

調整的意見。在 107年間，考試院與行政院共同調整縣（市）

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副局（處）長及科長層級主管等職務

之列等（等階），其中科長職務列等由薦任第八職等調整為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副局（處）長職務列等由薦任

第九職等調整為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該次職務

列等調整後，銓敘部陸續收到許多來自縣(市)政府、鄉公

所要求提高職務列等之陳情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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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於現行各層級機關所置職務結構緊密，任一職務列等之

調整均牽動相同列等及其上下相關職務列等之衡平，考試

院對此曾作成決議，職務列等之調整影響文官職務結構之

變更、設計及配置，關涉整體制度之公平性與合理性，為

避免日後其他相關職務援引比照要求調高列等，請人事總

處先就財務面、列等調整之必要性、合理性及急迫性等充

分考量，在相關要件未能配套前，不宜提出個別職務之列

等調整建議案，以免破壞文官職務架構之整體性。又考試

院已責成銓敘部與人事總處就地方機關職務列等檢討共同

成立工作圈，貴府建議提升專員、技正及督學層級之職務

列等，將與人事總處在工作圈仔細評估與討論。 

◎周委員蓮香 

誠如呂司長所說，職務列等的調整牽動到水平與上下職務間之

衡平，且各縣(市)政府都有相關的建議，今日花蓮縣政府所提

意見，未來會針對全國性機關職務列等狀況將作通盤性的檢

討。 

 

提案五、有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以下簡

稱專技轉任條例)，建請維持現行限制職系轉調之規定，

並放寬花東及離島地區得依需要公開甄選進用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轉任(以下簡稱專技轉任)人員，不受公務人

員考試時程及錄取比例之限制。 

◎社會處陳處長加富 

一、自監察院立案要求各機關公職社會工作師(以下簡稱公職社

工師)之人力編制往上調整後，花蓮縣政府對於考試用人的

部分提出目前所遇困境及建議。本府編制表修編後，社會

處編制的社工師 30人，目前缺額 9人。107年提報 7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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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職缺無人報到，導致職缺挪至 108年，當年報到了 11名

公職社工師，加上 4 名社勞行政人員，共 15 人。15 人均

為外縣市人員，預計 3 年限制轉調期滿後，都會陸續商調

離職。另雖有提報地方特考職缺，惟限制轉調 6 年期滿，

同樣會有人員流動的問題，使本府如同新生訓練所。以現

況而言，如科長職務出缺，將欠缺具有足夠年資或資歷的

同仁可以勝任該職務，基層人力存在嚴重斷層。又因應監

察院上開要求，且受限於總員額法規定，導致公職社工師

人力調整由本府各局處調整員額至社會處，相對造成其他

局處人力短缺現象。 

二、長期以來，本府社會處不斷面臨提報考試職缺及人員調離

的循環，提報考試職缺用人時程曠日廢時，對於人員經驗

的累積、團隊合作、組織發展及個案的熟悉度等，影響極

大。為降低流動率，建議放寬公開甄選進用專技轉任人員

之限制。此外，銓敘部 110 年 3 月所擬專技轉任條例修正

草案第 4 條規定專技轉任人員進用比率，草案第 8 條放寬

轉任人員服務 6 年後，得依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轉任其

他職系等，對於難以羅致人才的花東偏遠地區及離島地

區，更是雪上加霜，爰本府建議維持專技轉任人員僅能於

其轉任職系內調任之限制，並放寬花東及離島地區得依需

要公開甄選進用專技轉任人員，不受公務人員考試時程及

錄取比率之限制，以利多元進用及彈性用人政策目標。 

◎呂司長秋慧 

一、本院第 13屆上任後，已大幅調整專技轉任的政策方向，專

技轉任條例草案在今年 5 月已函陳考試院，近期內將會排

審。 

二、我們理解在現行專技轉任條例的規定下，因專技轉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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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適用單一職系，對偏遠地區較可能留住人才。且過去

依各機關需用考試及格人員職缺擬進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審核原則運作，用人程序上較為嚴格，須待高普考或地

方特考候用人員都分發完畢後，才能自行遴用。本次銓敘

部所擬專技轉任條例修正草案，則是規定將來機關可在一

定比率內進用專技轉任人員，無須等待高普考或地方特考

候用人員分發完畢。花蓮縣政府所提建議，屆時審查專技

轉任條例修正草案時，將會審酌花東及離島地區的特別需

求。 

三、目前規定專技轉任人員是限制單一職系，本部所擬草案擬

於專技轉任人員轉任 6 年後鬆綁職系，此與花蓮縣政府的

訴求相左。本次研修原因是考量過去許多專技轉任人員轉

任後，終其職涯均無法轉任其他職系，對其職涯發展影響

極大，爰許多公務人員提出建議放寬的訴求，期與地方特

考 6 年限制轉調期限有衡平的考量。因此，銓敘部對於用

人機關與公務人員的心聲，在修法時將併同納入衡酌，以

期獲致雙贏。希望未來專技轉任條例修正後，讓地方政府

在進用專技轉任人員的用人程序上較為寬鬆，另所提專技

轉任進用比率的意見，我們會帶回去研議，期能對偏遠地

區提供更多的協助。 

◎王委員秀紅 

今日收穫非常多，花蓮縣政府所提這些議題，不論是任用法、

考績法、職務列等調整及專技轉任等，均為本院刻正討論的議

題，花蓮縣政府所提的相關意見，我們會帶回去，並在討論時

納入衡平性及與時俱進的考量。 

◎周委員蓮香 

一、花蓮縣政府的用心、努力與面臨的困境，我們都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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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近期陸續將審查相關的法案，我們 3 位委員與銓敘部

呂司長會把花蓮縣政府所提意見帶回去，未來審查相關法

案時予以通盤考量。 

二、今日 5項提案討論結束，是否還有其他臨時動議? 

◎衛生局朱局長家祥 

感謝考試委員對花蓮縣政府的支持，讓我們得以成立全台第一

個身心健康及成癮防治所，對於心理諮商、毒品防制及門診醫

療等得以有整合性的醫療機關。 

◎周委員蓮香 

感謝花蓮縣政府的用心與努力，這麼重要的事情，本院理應盡

點棉薄之力。目前已無其他提議，今日座談會到此結束。 

散會：上午 11時 45分 

      主  席    周蓮香 

 

 


